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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东阳明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明诚”)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东阳明诚共计提供 3,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约定的支付义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

年。 截止本公告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已实际为东阳明诚担保余额为 0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阳明诚拟与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嘉影”）签署《电视剧<人生·路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

议》），根据东阳明诚的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为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资金

的需求，公司拟出具《担保函 1》，为东阳明诚在《合作协议》项下总计 2400 万

投资额中 1000 万元的投资额所对应固定收益的支付义务，向东方嘉影承担无限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上述担保期限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合作协议》约定的

支付义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阳明诚拟与江苏省大运河影视产业一期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大运河影视”）签署《电视剧<人生·路遥>联合投资摄制合

同》（以下简称《投资合同》），根据东阳明诚的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为

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出具《担保函 2》，为东阳明诚在《投

资合同》项下总计 5000 万投资额中 2000 万元的投资额所对应固定收益、违约金



（如有）等的支付义务，向大运河影视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上述担保期

限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投资合同》约定的甲方支付义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二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阳明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宁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 F1-333 

注册资本：30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一般项目：电影摄制服务；文艺创作；文化娱乐经纪人服

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租借道具活动；广告制作；版权代理；摄像及视频

制作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专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服装服饰出租；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视剧制作；电视剧发行；电影发行(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与本公司关系：东阳明诚为公司电视剧《人生·路遥》（暂定名）设立的项目

公司，为武汉当代时光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时光”）全资子公司。本公

司为武汉时光控股股东，持有其 45%股权。 

东阳时光成立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东阳时光总资产

3,066,211.36 元；总负债 3,072,367.98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元，流动负债

3,072,367.98 元；净资产-6,156.62 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6,156.62 元；资产

负债率 100.2%。 

 

三、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函 1》的主要内容 

1.就东方嘉影与东阳明诚签署的《合作协议》，公司对东阳明诚在《合作协

议》项下 2400 万投资额中的 1000 万元投资额所对应固定收益的支付义务，向东



方嘉影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2.前述“固定收益”为：固定收益=已支付投资额+已支付投资额*8%*实际投资

天数/365 天，其中实际投资天数指投资额汇入东阳明诚指定收款账户之日（含）

至东阳明诚支付应分配固定收益之日（不含）。 

3.担保期间自公司出具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合作协议》约定的公司支付义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二）《担保函 2》的主要内容 

1.就大运河影视与东阳明诚签署的《投资合同》，公司对东阳明诚在《投资

合同》项下总计 5000 万投资额中 2000 万元的投资额所对应固定收益、违约金

（如有）等的支付义务，向大运河影视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2.前述“固定收益”为：固定收益=已支付投资额+已支付投资额*10%*实际

投资天数/365 天，其中实际投资天数指投资额汇入东阳明诚指定收款账户之日

（含）至东阳明诚支付应分配固定收益之日（不含）。 

3.担保期间自公司出具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投资合同》约定的甲方支付义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四、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对各子公司担保预

计额度的议案》，上述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

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2021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告。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东阳明诚签署《合作协议》、《投资合

同》提供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五、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东阳明诚提供担保，是根据其经营目标及资金

需求情况确定的，目的是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所涉及的担保事



项有利于电视剧《人生·路遥》项目的顺利推进实施，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需要；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

司权益及股东利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东阳明诚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其正常生

产经营资金的需求，属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上述或有风险不会

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含本次），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5,461.09 万

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2%。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 45,461.09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2%。公司不

存在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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